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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“互惠原则”的情况下 

有关外国人购置不动产之注意事项 

关于外国人在土耳其购置不动产的新规定近期在议会上经过讨

论并已定议。2012 年 5 月 7 日通过议会送往总统府申请批准。如果

有关外国人在土耳其购置不动产的新规定被批准则在 1934 年 12 月

22 日制定的 2644 号土地使用法第 35，36 ，附加条文 1 及第 13 条

第一条例 B 项 C 小项将会有所变动。新第 35 条例将于公布日期后的

第 6 个月后开始执行，新 36 条例从公布日期后的第 3 个月后开始执

行。其他有关条例则在公布后立即执行。有关变动如下： 

众所周知，在土耳其共和国境内的外国自然人及法人购置不动

产的首要条件是第 35 条例所标明的“互惠性”原则。新规定中取消

这条条件来达到“在遇到国际双边关系及国家利益需求时只有拥有

内阁所规定国籍的外国人在土耳其共和国内方能拥有购置不动产及

局限性产权”的目的。外国人在土耳其共和国内购置的不动产总面

积不能超过县总面积的 10%、每人在全国拥有的不动产不能超过 30

公顷。 

此限制可以通过内阁议决从 30 公顷可增加到 60 公顷。外国人

在国外按照自己国家法律所成立的公司只能按照特殊的法律规定购

置不动产或拥有局限性产权。除了这些公司之外的人或公司不能购

置不动产或拥有局限性产权。这些公司及自然人不受第 35 条例之约

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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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此之外，如果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，外国自然人及按照自

己国家法律成立的公司所拥有的不动产及局限性产权可根据国家、

人口、地理环境、时间、数据、百分率、质量、面积及数量等参考

参数来议定此类权是否被限制，是否部分或全部停止或是否依法禁

止等状况。内阁规定国家的自然人在没有互惠原则情况下每人在全

国最多可拥有 30 公顷不动产。这个限制可以放宽到 60 公顷，可总

面积不能超过县总面积的 10%。 

外国自然人及按照自己国家法律成立的拥有法人代表的公司在

购置无结构不动产时，两年内务必向关部门上报无结构不动产规划

企划并等待批准。 

相关部门所批准的带有开工及完工日期的规划书为了在土地产

权底本中添加注释项而送往不动产所在的土地管理局。 

有关部门将会跟踪调查企划进行实施状况。 

新规定首次指出关于外国自然人及根据自己国家法律所成立的

有法人代表的公司根据有关条例可购置不动产。无结构不动产上实

行的企划在两年内要上报到有关部门并等待批准 。在规定时间内没

有完成的企划将会被取消。 

违反第 35 条例购置的或购置后违反使用性质来使用的，在有效

期内没有上报有关部门或制定的企划没有在有效期内完成的，如果

不动产在财政部规定的一年期限内没有被拥有人进行清算的话清算

费用将折算成钱数付给产权人。 

另外，通过继承遗产的方式获得的不动产或局限性产权超过了

在第 35 条例中所规定的“购置的不动产总面积不能超过县总面积的

10%及每人在全国拥有的不动产不能超过 30 公顷”等限制的话，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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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财政部规定的一年期限内没有被拥有人进行清算的前提下清算费

用将折算成钱数付给产权人。 

换种说法说，无结构不动产上实行的企划没有按照有关规定及

期限完成的话，同时，继承人通过继承遗产的方式得到了超过一个

县总面积 10% 和多余 30 公顷的不动产的情况下，财政部会制定一

个期限并在超过期限时对此不动产进行清算并折算成钱数付给产权

人。 

第 36 条例对象除了以申请方式放弃土耳其国籍的公民外， 

 按照外国有关法律规定所成立的拥有法人的公司 

 掌握国际型集团之 50%或更多股票的公司 

如未拥有以上股份比率但拥有执行权并能决策让大部分拥有人

上任及开除权的在土耳其成立的拥有法人的公司，在为了执行原始

合同里所叙述的工作时可拥有及使用不动产或局限性产权。 

通过此方式以达到拥有公司管理权及决定权的外国投资者受条

文中所指出的许可及评估期限约束的目的。 

此条例之外的外资企业，即按照外国法律成立的拥有法人代表

的、持有国际性集团之 50%以下股票的或没有拥有让大部分拥有人

有上任及开除之决策权的、在土耳其拥有法人公司的外资公司可按

照国内资本企业所属管束范围条例可拥有及使用不动产或局限性产

权。 

第 36 条例不实行在： 

 不动产抵押设施上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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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抵押的不动产进行变卖过程中 、 

 企业合并或解散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动产或局限性产权的转移

中、 

 工业园区、工业区、技术开发区和自由区等特殊投资区域内的

不动产或局限性产权上、 

 根据有关规章制度在一定期限内在将会转让的前提下，根据

2005 年 10 月 19 日制定的第 5411 号银行法精神，银行为信用抵押

贷款的还债及偿债而所拥有的不动产不受第 36 条例约束。 

抵押权是指向债权人没有付清债款的情况下通过变卖抵押中的

设施来付清债款的一项权利。 

在这范围内的不动产抵押设施在第 35 条例中不属于约束范围之

内。比如，外资银行为所提供的信用贷款拥有抵押权，此权不受任

何约束。 

在第 35 条例范围内所得到的不动产的使用状况在一定的期限内

被地方政府监督。如在监督过程中被查出有违反第 35 条例内容的不

动产或局限性产权，将对抵押中的不动产进行变卖并向产权人付

清。 

不动产或局限性产权产权人在死亡日期至最晚 2 年内在土地注

册处没有完成遗产继承程序的情况下，土地管理局将向司法机构申

请遗产继承文件。 

土地管理局可按照遗产继承文件把土地注册处的登记记录更新

为共同契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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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契据被视为共同财产。合伙人间没有股份比率，每个合伙

人的所有权都是当初入伙投资时的总额。在法律上或合同中没有相

反裁决的情况下，无论是为了管理还是为了使用此财产需要合伙人

共同决策。 

合同中标明的合作关系在继续的情况下，对财产不能进行分享

或使用一部分。这种共同契据只有在所有权的转让，合伙人解散或

被换成股份制的情况下才能失效。 

地籍法第 13 条第一条例 B 项 C 小项通过附加失踪条文已改成如

下形式：“不动产契据注册人被确认失踪 20 年或在土地注册处无法

查清契据所有人身份的情况下，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无间断使用此

地 20 年的使用者被视作此地产权人对待”。 


